附件2
《关于进一步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政策切实做好生育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过程
2025年7月，国家医保局联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完善生育保险政策文件，明确进一步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进一步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等。2025年12月14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十五条措施》（云政办发〔2025〕25号），明确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优化生育医疗费待遇支付政策、合理提高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完善治疗性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待遇政策等。为贯彻落实国家安排部署和省政府工作要求，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期盼，省医保局牵头起草《关于进一步落实生育支持政策切实做好生育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
二、主要内容
《通知》包含7项内容，分别为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提升产前检查费用保障水平、完善城乡居民生育医疗费待遇支付政策、规范个人账户支付生育医疗费、优化辅助生殖待遇政策、规范新生儿参保缴费、强化参保人权益保障等。
    （一）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一是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率的0.5%视为灵活就业人员生育保险缴费费率，不新增筹资。二是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医疗费和产假生育津贴的缴费时长为12个月。三是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产假生育津贴计发基数为云南省一类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计发天数为国家法定产假98天。
   （二）关于提升产前检查费用保障水平。职工医保参保人生育保险产前检查定额补助按规定支付后，超出生育保险支付限额的费用按职工医保普通门诊待遇予以保障。居民医保参保人产前检查费支付限额提高到每年1000元，与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统筹合并保障。
（三）关于调整城乡居民生育医疗费待遇支付政策。将我省原县乡级定点医疗机构顺产1800元，剖宫产2700元（乡级2100元）的包干标准调整为二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顺产3500元，剖宫产4500元。三级医疗机构住院分娩由限额支付改为按普通住院结算。
（四）关于个人账户支付生育医疗费个人负担部分。明确生育医疗费按规定报销后的个人负担部分可由医保个人账户支付。
（五）关于优化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待遇政策。将职工参保人辅助生殖服务项目由终身最高支付限额3000元调整为年度最高支付限额3000元，由生育后报销改为诊疗后即时结算。
（六）关于规范新生儿参保缴费。明确10—12月出生新生儿，出生90天内参保缴费的，当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视同已缴纳，待遇享受期自出生之日至出生次年12月31日。


